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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教启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8 年 4 月 10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8 年 1 月 16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无锡视美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无锡羿飞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陈龙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北京达晓律师事务所刘元霞、林蔚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北京中教启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周建宇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王齐、闫涵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5年 1月，无锡视美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无锡羿飞科技有限公司）以

中教股份在参与呼和浩特市中小学数字化地理专用教室教学设备项目中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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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专利“数字立体地形教学演示系统”（专利号：201210157865.X）为由向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并于 2015年 4月 10日就该诉讼向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提起变更及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诉讼要求： 

1、立即停止所有侵犯原告专利权的行为； 

2、判令被告在其官方网站刊登声明，消除不良影响； 

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94 万元； 

4、判令被告承担原告维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6万元； 

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2017 年 12 月 29 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2015）京知民初字第 263 号北

京知识产权民事判决书，结果如下：驳回原告无锡视美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3800元由原告无锡视美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

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

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无锡视美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 

由于此专利诉讼涉案金额为 100万元，占净资产的 0.35%，不构成须披露的重

大诉讼。出于谨慎考虑，公司已经于 2016 年 4月 26日、2018 年 1月 15日于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告（编号：2016-014、2018-008）。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无锡视美乐诉讼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教启星侵权成立，并支持视美乐公

司一审诉讼请求。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立体地形和电子白板显示内容的互

动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关于电子白板的认定错误。 

   

 

（五）案件进展情况： 

2018 年 5 月 11 日，公司诉讼代理律师及原告诉讼代理律师接受询问。本案已

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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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2018 年 8 月 3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终 168

号，判决结果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八百元，由无锡视美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本案件公司胜诉，对公司未来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将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将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终 168 号 

 

 

北京中教启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29 日  


